附件1

新疆重大需求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榜单

项目需求：北庭历史文化研究阐释及传播展示
一、需求单位

昌吉州党委宣传部，吉木萨尔县北庭学研究院
二、需求方向

1．研究阐释方面：进一步深化北庭故城遗址价值、推动文化成果转化，开展北庭历史文化挖掘阐释、课题研究和系列故事脚本撰写等，提升北庭文化学术话语权与传播影响力，依托研究成果，推动文化资源在数字时代释放积极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

2．传播展示方面：进一步扩大北庭文化影响力、激活遗址文化价值，依托北庭文物、史料和研究成果等资源，通过创作美术作品，还原北庭重大历史事件，讲述历代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有效治理和昌吉地区各族群众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建设美好家园的感人故事，提升北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三、项目内容

（一）围绕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治理开展研究

1.形成1个课题研究成果并编辑出版；

2.依托研究成果和历史文物资料编写历史故事10篇；

3.编写舞台剧本1个；

4.创作7个系列故事连环画；

5.创作5幅大尺幅美术作品。
（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庭历史文化中的生动实践开展研究

1.形成1个课题研究成果并编辑出版；

2.依托研究成果和历史文物资料等编写历史故事15篇；

3.编写舞台剧本1个；

4.创作8个系列故事连环画；

5.创作5幅大尺幅美术作品。
四、技术指标

1.邀请专家学者围绕“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治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庭历史文化中的生动实践”形成课题研究成果2个，并编辑出版。
2.邀请知名作家根据北庭史料、北庭学研究论文以及北庭出土文物编写北庭历史故事25个，在昌吉日报副刊和《回族文学》发表。根据故事编撰情况，分上下两册或上中下三册，申请出版社出版发行。

3.邀请国内知名编剧或剧作家，从25个北庭历史故事中筛选2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改编为舞台剧本，为编排舞台剧、研学沉浸式表演和VR短剧提供脚本。

4.邀请知名人物画家根据北庭故事创作15个系列故事连环画，平均每个故事30张左右。北庭故事连环画需达到展览和出版条件，并为编排舞台剧和创作影视剧作品提供参考。

5.邀请人物画家创作《王延德出访北庭》《岑参在北庭》《纪晓岚发现北庭》等10幅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的大尺幅美术作品，作品尺寸200厘米*360厘米，在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长期展览。

6.邀请历史文化方面专家，为上述故事、剧本创编以及美术作品创作等提供咨询论证、指导评审等。在创作过程中，帮带培养本地人才不少于10名。

五、交付条件

上述任务完成的技术成果预计达到精品标准，且与需求方共有创作成果，发榜方基于上述任务列出的技术指标和成果形式，组织专家评审作为交付验收的主要依据。
六、项目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为3年；揭榜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七、揭榜要求

1．揭榜方应为有能力解决榜单任务的高校、出版机构、文化企业等独立法人实体或独立法人联合体。鼓励产学研合作,组团揭榜攻关。

2．揭榜方应具备良好的学术道德和社会诚信,近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或违法行为,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承诺。

3．揭榜方应具有满足项目实施的相应水平的人才队伍,在揭榜项目领域具有较强的创作技能,承担过类似项目的创作任务。其中，承担课题研究的专家需有高级以上职称，从事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新疆问题研究，并出版过北庭历史文化相关专著；承担故事和剧本创作的作家，需参与过新疆历史文化相关题材创作，原则上为中国作协会员，近10年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单篇作品10部以上，或至少出版1部合集；承担创作连环画和大尺幅国画的美术家须为中国美协会员，在国家级和省级展览中入展5次以上，或获得1项以上国家级美术展奖励。
4．揭榜方提出的技术方案可行性高、经济性好,组织的创作人员业绩突出、创作能力强，能协助发榜方完成成果转化应用,帮带培养新疆本土创新人才。

5．发榜单位或其母公司、子公司以及其它股权关联体等关联方不得揭榜。



